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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投标人：

现将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三矿矿井水净化处理中水回用综合利用

项目（招标编号：GZ2508008-YJMDJT）招标文件澄清如下：

招标文件第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中投标人须知正文部分

3.2.5 “投标人在接到招标文件后应自行到现场踏勘，并结合……费

用。”

现更正为：3.2.5 投标人在接到招标文件后应自行到现场踏勘，并结

合招标人提供的相关图纸，控制价进行报价。投标报价应被视为投标人已

充分了解项目现场情况及招标人招标要求，投标人在报价要充分考虑项目

包含的所有风险、责任以及为获取项目施工及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

费用。

请各投标人收到澄清后回函确认，并将盖章扫描件发电子邮件至

1524686666@qq.com。

甘肃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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